
浙江斯菱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浙江斯菱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本单

位”）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和管理，保证货币资金的安全，实现货币资金的统一

管理，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货币资金是指公司所拥有或控制的现金、银行存款和其

他货币资金。 

第三条 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的基本要求是：公司严格执行不相容岗位相

互分离、相互制约和监督的原则；货币资金收支与记账的岗位分离；货币资金收

支的经办人员与货币资金收支的审核人员分离；支票（现金支票和转帐支票）的

保管与支取货币资金的财务专用章和负责人名章的保管分离。 

第四条 公司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对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

施以及货币资金的安全完整负责。 

第二章 分工与授权 

第五条 财务总监和各部门负责人应当在授权的范围内进行资金审批，不得

超越审批权限，否则经办人有权拒绝办理。经办人员在职责范围内，按照本公司

有关负责人批准的意见办理资金业务。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应设置如下岗位，根据

业务量需要配备相关人员： 

（一）出纳员岗位，负责保管本单位的库存现金，保管银行支票等有编号的

银行结算凭证，保管内部收款收据和本人名章，办理货币资金的结算和收付业务，

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簿的

登记工作，不得由一人办理货币资金业务的全过程； 

（二）设置货币资金审核岗位，负责审核货币资金收支的原始凭证及有关会

计凭证、登记有关会计账簿，对货币资金的账簿记录和实际金额进行核对； 



（三）设置货币资金业务负责人岗位，负责领导、组织公司的货币资金核算、

管理工作，保管除出纳员名章之外的所有与货币资金收付有关的印章，拟定资金

管理和核算办法，编制资金收支计划，负责资金调度、资金筹集等。 

第六条 公司应当配备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合格人员，分别担任

货币资金业务各个岗位的职务，办理货币资金业务。办理货币资金业务的人员应

当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忠于职守，廉洁奉公，遵纪守法，客观公正，不断提高

会计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 

第七条 公司货币资金支付的各类款项，必须按照公司规定的付款程序和审

批权限，经各级领导审核签字同意后，方可办理。 

第八条 货币资金支付业务的批准方式为书面或电子方式，经财务总监批准

后方能生效。 

第九条 货币资金支付业务经批准后由出纳员填制有关支付凭证，办理货币

资金支付业务。实行网上交易、电子支付等方式办理资金支付业务的，应当与承

办银行签订网上银行操作协议，明确双方在资金安全方面的责任与义务、交易范

围等。操作人员应当根据操作授权和密码进行规范操作，并配备专人对交易和支

付行为审核。 

第十条 公司总部和下属各单位应当按照以下程序办理货币资金支付业务： 

（一）支付申请。有关部门或个人用款时，应当提前向部门提交货币资金支

付申请，注明款项的用途（事由）、金额、预算、结算种类等内容，并附有效经

济合同或相关证明资料。 

（二）业务办理审批。部门负责人根据其职责、权限和相应程序对支付单据

的用途、金额、支付方式及所附经济合同或相关证明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审核

并签字。 

（三）支付复核与批准。部门负责人审批完毕后，由财务管理中心会计人员

对货币资金支付申请进行复核，复核货币资金支付申请的批准范围、权限、程序

是否正确，手续及相关合同或证明资料是否完备有效，金额计算是否准确，结算

种类是否妥当等。复核无误后，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批准。 



（四）办理支付。出纳人员应当根据复核无误并经财务总监批准的支付申请，

办理货币资金支付手续。 

第十一条 严禁未经授权的机构或人员办理货币资金业务或直接接触货币资

金。 

第三章 实施与执行 

第十二条 公司的库存现金限额为不得超出公司上一年度平均 5 天日常零星

现金开支的需要量。出纳员每天工作结束前应盘点库存现金，并与现金日记账的

余额核对一致，超过库存限额的现金必须在当天下午下班之前存入银行。 

第十三条 取得的现金收入应及时存入银行，不得坐支现金。公司职工、其

他单位和其他外来人员需要借出货币资金，必须执行严格的授权批准程序，督促

及时还款或报账以结清借款。 

第十四条 取得的货币资金收入必须及时入账，不得私设“小金库”，不得账

外设账，严禁收款不入账。 

第十五条 货币资金收入、支出要取得合理、合法的凭据。取得货币资金收

入要开具发票或内部收款收据等合法的凭据；货币资金支出要取得发票或内部收

款收据、行政事业单位收款收据、特殊行业专用收款收据等合法的凭据；如有与

货币资金收付相关的合同、协议等证明资料，应附在会计凭证之后。 

第十六条 要严格按照《支付结算办法》等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对银行账户

的管理，严格按照规定开立账户，办理存款、取款和结算。公司在银行开立账户、

销户应经财务总监审批。要定期检查、清理银行账户的开立及使用情况，发现问

题要及时处理。每月的货币资金收付凭证由货币资金核算人员填制会计凭证、登

记会计账簿。 

第十七条 严格遵守银行结算纪律，不准签发没有资金保证的票据或远期支

票，套取银行信用；不准签发、取得和转让没有真实交易和债权债务的票据，套

取银行和他人资金；不准无理拒绝付款，任意占用他人资金；不准违反规定开立

和使用银行账户；不准出借或出租账户，为他人套取现金。 



第十八条 货币资金主管人员应当定期核对银行账户，每月至少核对一次，

及对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进行审核并签字，使公司银行存款账面调节余额与银行

存款对账单余额相符。如调节后不符，应查明原因，及时进行上报处理。 

第十九条 要经常定期和不定期地盘点库存现金，确保现金账面余额与实际

库存相符。如不相符，应组织有关人员及时查明原因，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第二十条 货币资金业务负责人应督促、检查本单位有关人员核对银行账户、

盘点库存现金，保证本单位银行存款账面余额与银行对账单余额、现金账面余额

与实际库存相符。如不相符，应组织有关人员及时查明原因，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第四章 票据及有关印章的内部控制 

第二十一条 货币资金结算票据的购买由出纳员提出申请并负责，由财务管

理中心货币资金业务负责人批准，由货币资金主管人员设置专门的备查簿进行登

记管理，登记购入日期、种类、起止号码，妥善保管空白票据。防止空白票据的

遗失和被盗用；财务管理中心要建立支票领用台账，按支票号顺序逐笔登记（作

废支票也需注明）领用人姓名、支票号码、用途、金额、收款单位等。 

第二十二条 货币资金结算票据由现金出纳员负责保管，由货币资金主管人

员进行检查监督不准开空白支票。 

第二十三条 票据的背书转让由财务总监批准，已背书转让的票据要由货币

资金主管人员在备查簿上登记并注意掌握其动向，直到该票据兑现为止。 

第二十四条 要加强银行预留印鉴的管理。财务专用章应由货币资金业务负

责人或其授权人员保管，出纳员名章由本人保管，其他个人名章必须由本人或其

授权人员保管。严禁由一个人保管支付货币资金所需的全部印章，银行预留印鉴

交接必须有完备的书面交接手续。按规定需要有关负责人签字或盖章的经济业务，

必须严格履行签字或盖章手续。 

第五章 监督与检查 

第二十五条 财务总监对公司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公司

审计部门对执行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 



第二十六条 货币资金监督管理、检查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货币资金业务相关岗位及人员的设置情况。重点检查是否存在货币资

金不相容职务混岗的现象。 

（二）货币资金支付授权批准制度的执行情况。重点检查货币资金制度的授

权批准手续是否健全，是否存在越权审批行为。 

（三）支付款项印章的保管情况。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办理付款业务的全部印

章交由一人保管的现象。 

（四）银行结算票据的保管情况。重点检查票据的购买、领用、保管手续是

否健全，票据保管是否存在漏洞。 

（五）随机检查库存现金的账实相符情况。 

（六）货币资金收入、支出是否取得合理、合法的凭据。 

第二十七条 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中的薄弱环节，应要

求被检查单位纠正和完善，发现重大问题应出具书面检查报告，向有关领导和部

门汇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和完善。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浙江斯菱汽车轴承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本制度如与国

家日后颁布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经合法程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相抵触

时，应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并及时对

本制度进行修订。 

第二十九条 本制度由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制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二〇二三年十月 


